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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通 市 水 利 局 文 件
通水办〔2023〕10号

关于报送 2023年度水利工程
中、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水利（务）局、崇川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、南通

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通州湾示范区建设交通局、

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规划建设局，局各直属单位，市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职称办关于做好 2023 年度

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苏职称办〔2023〕45 号）精神，现就

做好今年水利工程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

市水利局直属事业单位以及市有关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。公

务员（含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）、离退休

人员不得申报评审职称。受到党纪、政务、行政处分的，在影响

期内不得申报职称评审或考核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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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评审条件

水利工程专业技术人才申报工程师评审应按照《江苏省职称

评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苏职称〔2020〕42 号）和《省专业

技术人员职称（职业资格）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<江苏省水利

工程专业技术资格条件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苏职称〔2021〕20

号）执行。

（一）党政机关交流或部队转业安置到企事业单位从事专业

技术工作的人员、海外归国人员，首次申报职称时可根据专业水

平和工作业绩并参照同类人员评审标准，直接申报相应职称。

（二）高技能人才申报职称评审应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贯通

领域职称系列（专业）评价基本标准条件，按照《省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厅关于印发〈江苏省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

贯通改革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苏人社发〔2021〕132 号）规定

执行。

（三）职称制度与职业资格制度衔接对应工作根据《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〈江苏省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

应目录〉的通知》（苏人社发〔2019〕183 号）精神执行。

（四）继续教育条件按照《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

例》和相关政策规定执行，继续教育情况列为专业技术人才职称

晋升的重要条件。

（五）专业技术人才申报职称的资历（任职年限）截止时间

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申报职称的业绩成果、论文、学历（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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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）等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31 日。

（六）2022 年评审未通过者，2023 年不能提供有效反映其

新增业绩成果评审材料的，各单位不得受理、报送其 2023 年度

职称评审申报材料。

三、申报材料提交要求

全市中、初级（含初定）职称申报采取网上申报形式。申报人

员应实名登录江苏人才服务云平台（https://www.jssrcfwypt.org.cn/）

职称专栏，在线如实填报相关申报信息网上申报时间为发文之日

起至 6 月 30 日，逾期系统将关闭提交功能。职称申报需提交以

下纸质材料：

1．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》（系统生成、用A3纸小册

子方式双面打印，对折后用骑马钉方式装订）一式2份。

2．申报人填写《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简介表》

（A3）一式 20 份。

3．申报人所在单位人事综合部门出具的公示证明。

4．申报人学历证书、学位证书。（复印件）

5．申报人现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及聘书。（复印件）

6．申报人近三年年度考核情况。（复印件）

7．申报人接受继续教育证书。（复印件）

8．申报人取得现专业技术资格以来的工作总结（1200 字以内）。

9．申报人工作经历、主要业绩成果证明、证书。（复印件）

10．论文、著作要求：申报人对照《资格条件》中有关论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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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要求，提供能够体现本人理论素养及专业技术水平有代表性

的主要材料作品（有关复印件）。如发表论文被重要检索系统收

录，请提供相应证明（复印件）。

以上 3-10 项只须申报 1 份。

11．报送材料装订要求如下：3-10 项合并装订成册（首页加

贴目录，正反复印）。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》和成册材料

装入一个档案材料袋，封面贴“申报材料目录表”。《申报中级

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简介表》单独提交，不装入档案材料袋。

12．申报专业力求准确。申报人通过评审后将自主打印电子

职称证书，证书将体现科学研究、规划设计、施工建设、生产运

行等 4 个子专业名称。

13．申报人应如实填报并一次性提交全部申报材料。材料应

清晰工整，材料内容应有代表性、有较高质量，不能体现专业能

力、水平和业绩的材料不应作为申报材料上报。申报材料评审结

束后将不予退还。

有关文件、表格等可在南通市水利局门户网站通知公告栏目

查阅和下载。

四、申报材料审核等有关要求

（一）申报人所在单位应当严肃审核推荐程序，组织专人审

核申报人申报资格、以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时效性，

做到公开公平公正；严格履行公示程序，做好评前公示工作，公

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对于用人单位包庇、纵容弄虚作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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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具虚假证明，协助申报人骗取推荐资格的，视情况进行通报批

评，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（二）完善职称申报评审诚信体系。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，

申报人员提交申报材料时应承诺提供的相关证书、业绩成果、论

文等材料真实可靠。实行学术造假和职业道德失范“一票否决”，

对通过弄虚作假、暗箱操作等违纪违规行为取得的职称一律予以

撤销，并记入全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申报评审诚信档案库，记录

期 3 年。

五、收费标准

根据省物价局苏价费函〔2002〕62 号文规定，工程师评审

费为 300 元/人。

六、申报材料注意事项

请各单位于 2023 年 7 月 3 日至 7 月 7 日将申报材料报送至

市水利局办公室（南通市世纪大道 6 号市政府综合楼 509 室）。

联系人：仲秋；联系电话：0513-59002501。

南通市水利局

2023 年 5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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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水利局办公室 2023年 5月 12日印发


